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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月三年一十四國民

力

日
•
向
市
府
對
外
貿
易
局
提
出
物
資
禁
 

運
香
港
之
建
議
。
館
局
卽
加
以
批
准
。 

惟
最
後
决
定
大
權
仍
在
北
平
宫
局
•

A
香
港
仰
給
大
陸
 

如
此
計
劇
實
行
•
則
廣
州
•
石
岐
 

及
江
門
三
地
不
得
將
貨
物
運
港
•
自
豆
 

九
四
九
年
十
月
共
車
南
下
佔
領
廣
州
以
 

來
。
香
港
即
恐
中
共
採
此
行
動
。
因
之 

英
@

不
願
支
持
聯
 0
先
全
對
準
禁
運
之
 

舉
•

香
港
之
柴
薪
•
大
部
新
鮮
蔬
菜
・ 

及
自
份
之
八
十
猪
肉
皆
自
中
國
大
陸
運
 

來
一• 
如 
中
共
實
行
禁
蓮
後
♦
晋
港
將
大
 

受
影
响
。
可
能
引
起
失
業
與
工
人
不
安
 

現
象
•

◎

靚

五

房

 
住

宅

出

賣

 

街
角
位
置
。
三
年
舊
。
煤
油
煖
爐
。
土 

庫
有
房
兩
間
。
車
房
， 
花
樹
■
金
魚
塘
 

。
地
毡
兼
備
•
價
銀
相
宜
■
僑
梓
如
意
 

者
請
在
電
話
洽
商H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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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
柏

文

樓

出

賣

 

此
柏
文
樓
宇
樓
下
有
舖
兩
間
幷
住
房
樓
 

上
有
組
房
兩
聯
均
有
人
住
幷
有
三
聯
組
 

房
爲
業
主
自
用
刻
下
毎
月
収
入0
百
六 

十
元
先
付
二
千
五
百
元
便
可
成
交
如
意
 

者
請
通
電
話
理M

el  Johnson

洽
商
 

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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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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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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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

館

平

賣

 

本
餐
館
好
生
意
傢
私
齊
鮮
冷
熱
自
來
水
 

睡
房
幾
個
兩
舖
酒
一
 
出
賃
本
人
有
別
要
 

務
願
將
實
業
連
生
.薏
只
取
四
千
九
百
元

勿
失
良
机

有
丁
餐
館
上

- FĴ
 Q

ab̂  H
yythê  M

ia-M
i

兼
理
美
國
總
統
輪
船
公
司
及

U一 
新

到

大

宗

 

源

源

上

市

』

女
貨

發

行

零

沽

 

價

錢

相

宜

 

一 

(
加
屬
編
批
 9
 
張
家
濟
藥
酒
招
商
代
理
利
權
優
待
)

2  

中

國

經

理

有

限

公

司

代

理

霧

實

業

3 

生
意
買
賣
交
易
幷
契
約
入
籍
移
民
事
宜
 

~ 

e
附

設

利

僑

大

旅

店

招

待

來

往

客

商

5  

喬

英

一

了

坤

庄

接

里

雁

电

 
道
出
口
貨

0  

借

J

彳

勃

冗

括

旦

秘

夕

 
船
横
客
•

承
寫
籥
証
 
奮
印
文
件
 

買
賣
契
約
 
股
件
合
同
 

按
揭
租
批
 
遺
囑
托
權
 

專
辦
入
藉
 
移
民
事
件

一
代 

一
理

一
燕
梳
公
司

人
生
保
險
 
最
爲
重
要
 

僧

未
 *
 
建
良
法
 

副

，里
火
蝴
 

A1
車
， 

^^<|

各
輪
船
公
司
船
票
■

南
一

"三百

禁

運

物

資

赴

港

 

香
港
美
聯
社
電
。
此
間
工
商
日
報
 

戴
•
華
南
共
黨
刻
正
时
劃
禁
止
貨
物
外
 

輸
至
香
港
•
以
報
復
英
國
壓
迫
在
港
居
 

留
之
華
人
•

廣
州
之
各
社
團
-
曾
於
二
月
拾
八

- 

舖
在
香
港
永
和
宵
八
號
 

電
話
二
四
四
二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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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̂
x

飴

俄

海

空

軍

人

員

• 

三

百

餘

名

抵

穗

香
港
美
聯
册
 <
•
此
間
華
僑
日
報
 

蘇
俄
海
空
康
人
員
三
百
餘
名
•
已

載

调
抵

中
共
加
强
率

南
防
務
•
駐
於
廣
州
之
黄
埔
•
沙
面
及

兩
機
塌
调
圍
 

塲
上
停
有
蘇

石
牌
區
,
一 

之
警
衞
亦
一

俄
之
載
鬥
機
。
又
悉
•
前
在
高
麗
和
談
 

中
之
中
國
志
願
車
代
表
那
華
，*

近
已 

被
指
派
爲
援
越
志
独
軍
司
令
云

體

西

洋

菜

 

粗

.
細

.
炸

麵

舞

砕
 

全

蛋

干

麵

 

浮

一

干

 

麵

局
已
批
准
覺
八 

食
生
產
仔
份
宀 

之
弍
拾
•

•
於
今
年
中
增
加
糧

産
一
百
份

國
信
一

◎

駐

雲

狩

開

平

總

會

館

爲

開

僑

中

學

選

舉

 

第

三

屆

董

事

通

吿

爲
通
吿
事
今
據
開
僑
中
學
駐
港
校
董
會
函
開
第
二
届
董
事
任
期
將
滿
照
章
選
舉
 

第
三
居
董
事
機
任
依
照
選
舉
校
董
章
程
坎
團
應
占
董
事
五
名
内
分
加
東
二
名
加
. 

中
一 
名
加
西
二
名
加
西
二
名
由
本
會
館
辦
理
遴
選
等
情
査
籌
捐
時
所
定
章
程
校
 

董
由
美
坎
南
洋
各
屬
籌
捐
總
處
選
出
爲
保
管
校
產
業
權
@
在
港
置
有
價
値
甚
鉅
 

之
校
産
此
次
選
舉
校
董
凡
我
邑
僑
責
任
所
在
應
不
能
放
棄
本
會
館
昨
經
召
集
職
 

員
會

95

决
事
定
于
三
月
九
日
「卽
羅
拜
日
」下
午
二
時
選
舉
揭
曉
在
案
實
此
通
吿
 

仰
我
旅
居
加
西
所
屬
邑
僑
務
宜
恨
重
選
舉
以
重
校
產
「外
毋
選
票
應
請
在
于
三
 

月
九
日
以
前
寄
到
」
雲
毋
則
依
照
時
間
親
到
本
曾
館
選
舉
是
荷
右
通
吿
坎
屬
加
 

西
备
毋
開
平
邑
僑
知
照

選
舉
簡
章
一

e
每
人
限
選
二
名
用
記
名
選
舉
選
舉
人
婴
在
選
票
下
簽
名
方
爲
有
効
 

目
「選
權
」
凡
屬
旅
居
加
西
各
毋
邑
僑
「卽
卑
詩
省
內
」
前
籌
捐
時
曾
交
捐
款
者
有
 

選
舉
權

®

「被
選
人
」
凡
坎
屬
歸
國
邑
僑
前
等
措
時
曾
交
捐
款
者
有
被
選
權

(
注
意
)
被
選
人
要
現
住
•香
港
隨
時
能
出
席
開
會
方
爲
合
格
 

本
會
館
住
址H
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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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■

四
拾
 - 
年 

三
月
 
一
日

◎

中

國

洪

門

民

治

黨

駐

墨

下

加

省

未

市

卡

利

 

總

支

部

一

九

五

二

年

職

員

表

正
主
席
 

譚
寶
堯
 

副
林
舉
濃
 

何
得
財幹

事
 

李

惠

關

錄

勳
 

盤
事
 

李
炘
明
 

李
來
欽
 

幹
事
 

胡
恩
和
 

思 

疇 

幹
事
 

方
東
榮
 

余
迎
新
 

幹
事
 

朱
箕
扳
 

耳 

全 

幹
事
 

李
道
俊
 

林
鏞
德
 

幹
事
 

爲
汝
良
 

許 

渠
 

就
事
 

李

任
 

伍
早
春
 

幹
事
 

朱
賜
耀
 

埶
紀
瑞
 

幹
事
 

黄
業
增
 

国
均
怡
 

幹
事
 

雷
兆
龍
 

劉
瑞
湖

正
中
秘
書
梁
昌
勃
 

副
湯
定
軍
 

正6
秘 e
苗
新
泮
 

副
陳
逢
祺
 

正
財
政
為
德
副
爲
漢
倫
 

正
交
際
 

關
憲
鑾
 

副
李
沛
祺
 

正
文
教
， 
林
舉
全
 

副
龔
德
銳
 

正
統
計
 

李
•
旺 

副
李
基
佑
 

正
工
商
 

朱
家
耀
 

副
雷
英
資
 

正
紐
織
 

黃
扳
副
譚
百
年
 

正
宣
傳
 

黃
煜
華
 

副
朱
維
新
 

正
慈
善
 

陳
福
佑
 

副
朱
榮
洽
 

正
硏
究
 

余
！一
和 

副
黃
锦
松
 

正
事
務
 

胡
柴
大
 

副
司
徒
良

監
察
部
 

監
察
委
長
陳
正
炳
 

周

，
偉 

謝 

三 

黎
三
英
 

譚
賛 

梁
君
則
 

常
務
委
員
 

覆
寶
堯
 

林
舉
濃

執
行
委
員
 

譚
寶
亮
 

林
舉
濃
 

陳
炎
珍
 

朱
本
宗
• 
朱
昌
袞
 

余
耀
和

候
補
執
委
 

譚
潤
霖
 

朱
 

麟 

張
明
信

顧
問
團
 

藥
松
 

羅
金
恩
 

司
徒
開
 
徐
競
雄
 
李
植
 
朱
^_^^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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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
片

市

魯

別

達

權

社

四

十

一

年

職

員

表

正
議
長
 

李 

煦
 

副
馬
軒
本
 

正
外
交
 

陳

光
 

副
鄺
錫
添

正
社
長
 

文 

任
 

副
羅
惠
彬
 

正
書
記
 

陳
蕪
功
 

副
馬
攝
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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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
同
裕
安
公
司
總
代
理
岐
豐
玉
酒
 

•

兼
代
理
各
著
名
唱
片
公
司
出
品
 

頓
殖
巧̂

刈̂

^
右
蹬
瓚
义
右
殖
喘
殖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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暢
旺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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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人
力
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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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之

7
乏
連
機
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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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以
平
價
出
賣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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恭

頌

良

醫

梁

甦

魂

醫

生

 

余
以
年
老
血
氣
衰
弱
月
前
雙
足
癱
痪
危
 

急
萬
分
、幸
得
梁
甦
魂
醫
生
着
余
入
醫
院
 

而
每
日
親
到
軫
治
十
餘
天
後
霍
然
痊
癒
 

今
出
院
而
能
行
動
者
皆
梁
醫
生
之
所
賜
 

梁
醫
生
醫
衝
精
深
品
德
高
尙
而
兼
仁
心
 

愧
無
以
爲
報
謹
登
數
言
以
彰
大
德
幷
介
 

紹
良
醫
於
世
俾
病
者
知
所
問
津
焉
 

醫
  

»

所
在
緬
歯
四
二
六
號

雲
高
華
致
和
房

黃

仁

燦

恭

頌

馬

遜

修

傢

私

製

造

廠

常
有
大
小
衣
裳
櫃
及
寫
字
檯
出
售
 _ 

A
・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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錦

碌

達

權

社

支

部

 

民
國
四
十
一 
年
職
員
表

»<:長 

阮 

强 

議
長
 

司
徒
扶
 

書
記
周
懷
瑜
 

監
督
 

趙 

景
 

財
政
 

馬

存
 

外
交
 

周
開
琳

副
李
天
常
 

副
關
仲
寬
 

副
梁
業
德
 

副
伍
勳
爵
 

副
為
炳
堯
 

副
廖
 

想

宣
傳
 

關
祟
昌
 

余
年
休
 

張 

昌 

催
收
 

關
崇
昌

庶
務
何
 

合
 

李
九
升

丁
評IM

^H
M

皆

=
5

在
e

)

鹿
訳
鳩
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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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

權

社

通

吿

照

巡
敢
者
•
本
社
定
於
三
月
八
日
下
 

午
八
時
半
• 
在
本
社
禮
堂
一
 
召
開
月
會
 

■
向
衆
轴
吿
各
級
机
關
敷
目
•
兼
有
要
 

事
多
宗
•
返
待
商
討
， 
仰
各
男
女
社
員
 

♦ 
依
時
蒞
會
爲
盼
・雲

毋
達
懐
支
社
預
啟

中
華
民
國
四
十
置
年

三
月
五
日

李

族

昆

仲

書

信

待

領

 

雲
毋
全
加
李
氏
總
公
所
•
近
接
到
 

郵
政
局
交
來
地
址
欠
詳
 

無
從
投
遞
之
 

李
族
昆
仲
函
件
豈
批
 

着
代
爲
訪
交
。
一 

查
該
各
函
件
•
皆
由
祖

88

及
香
港
各
地
 

寄
來
。
錯
寫
收
信
人
地
址
街
名
毋
名
■ 

分
寄
殊
感
困
難
•
除
由
絞
總
公
所
轉
寄
 

丝
少
外
•
尙
有
一
批
・
仰
下
列
之
李
族
 

昆
仲
收
信
人
知
情
 

或
各
親
朋
得
知
收
 

信
人
地
址
•
希
代
爲
轉
吿
• 
可
即
付
函
 

李
氏
總
公
所
書
記
李
朗
軒
君
領
取
爲
耍
 

・
計
開
有
李
猷
添
•
李
澤
基
■
李
錦
慰
 

■
李
良
儉
一
李
奕
洋
太
太
。
李
柒
相
• 

李
聖
楠
。
李
奕
輝
一 
李
奕
愉
。
李
奕
榮
 

■
李
德
偉
・
李
和
謙
•
李
婆
麗
•
李
勤
 

象
・
李
初
苑
•
李
文
春
■
李
初
亮
等
•

牙

醫

廖

老

遷

居

新

址

 

.雲
毋
老
牙
醫
奕
鵬
先
生
♦1
^
 

豐
富
•
施
所
如
神
•
不
必
贅
綸
•
因
以 

所
址
狹
隘
不
數
應
用
。
現
遷
往
哥
倫
比
 

亞
街
四
百
豈
拾
二
號
、
如
從
前
四
年
前
 

之
舊
维
址
隔
鄰
之
木
樓
二
層
樓
上
，或 

恐
育
不
知
地
址
者
•
故
特
表
出
之
•

發

現

一

單

脚

男

浮

屍

 

在

碼

頭

附

近

 

一 

雲
埠
舟
街
麓
海
港
航
海
公
司
職
員
 

三
名
，
昨B
下
午
   

<
 
點
鐘
之
後
 

在
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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